关于一发电3#机组改造的变更公告
原定于2020年1月9日关于一发电3#机组改造招标项目，现做如下变更：
    1、一发电3#机组改造技术规格书中“9.1.4具有国家相关主管部门颁发的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或者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9.1.5拟派项目负责人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一级注册建造师资格或工程类高级技术职称；9.1.6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9.10设计资质：具有发电行业乙级及以上设计资质。”变更为“具有国家相关主管部门颁发的发电行业乙级及以上设计资质”，在本项目施工前提供以下材料：
（1） 、具有国家相关主管部门颁发的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或者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
（2） 、拟派项目负责人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一级注册建造师资格或工程类高级技术职称；
（3） 、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2、开标时间变更至2020年1月10日上午9：30进行。同时报名截止时间变更为2020年1月7日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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